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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SMEP/2/92/2(2) 

教育局通函第教育局通函第教育局通函第教育局通函第 7/2019 号号号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      副本送：各组主管  

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中学校长  

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各中学提名中四至中六学生及校内教师（包括校长）参加

上述内地交流计划。  

详情详情详情详情  

2.  教育局举办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下称交流计

划），目的是配合课程，让学生认识内蒙古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了解当地利用自

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并体验草原牧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3.  本交流计划将于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12 日举行，为期五天。详情及申请细

则，请参阅附件一至附件三附件一至附件三附件一至附件三附件一至附件三。  

4.  每所学校可提名最多两组师生（每组 10 名中四至中六学生及 1 名校内教

师）参加本交流计划。学校可鼓励以往未曾参加内地交流计划的学生参加，学

生参加全属自愿性质。拟提名学生参加本计划的学校，请填妥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的提名表

格，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传真（ 3104 0716）交回教育局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本局不会接受逾期的申请。  

查询查询查询查询  

5.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5734 或 2892 6517 与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联络。

如 欲 了 解 更 多 内 地 交 流 计 划 的 资 讯 ， 请 登 入 「 薪 火 相 传 」 平 台 网 站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教育局局长  

林宝玉代行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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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  

详情详情详情详情及及及及申请细则申请细则申请细则申请细则  

（（（（ 一一一一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计划旨在配合课程，让学生认识内蒙古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了解当地

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并体验草原牧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 二二二二 ））））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中四至中六学生（ 80 名学生， 8 名随团教师）  

（（（（ 三三三三 ））））     内内内内容容容容  

1.  行程安排请参阅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重要事项日志表」请参阅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2.  参加者必须出席由教育局举办的出发前简介会，简介会详情将透过所

属学校通知获錄取的师生。学校可安排家长一同出席简介会，以了解

计划的行程内容及学习重点。  

3.  教师可参考行程／活动内容和学习重点，配合校本课程及学生的学习

需要，编制学习材料，以及指导学生拟订专题研习内容、搜集资料和

厘定学习重点。  

4.  学生将分成学习小组，每组 10 人，其中 1 人为组长。每个学习小组

会在随团教师协助下事先拟定与本交流计划有关的主题，并在行程完

结后完成一份小组专题研习报告，在成果分享会中汇报学习成果。  

5.  在行程中，随团教师须担当持平的学习促进者的角色，指导学生探讨

和了解学习重点，促进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探究和讨论，以及发展学

生的协作、沟通及研习能力。回程后，随团教师须指导学生完成专题

研习或其他学习活动，以巩固学生学习；教师亦须出席成果分享会，

了解其他学生的学习成果。  

6.  有关学习流程如下：  

出发前  为学习作准备：  

�  拟订专题研习题目；  

�  将专题研习题目及大纲提交教育局；以及  

�  透过互联网、报章、文献、书籍等，搜集与题目

有关的资料，加深对题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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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期间  进行探究研习：  

�  透过参观、访问、对谈等途径，搜集与题目相关

的资料；以及  

�  与随团教师和组员深入讨论和探究问题。  

回港后的

跟进工作  

撰写专题研习报告：  

�  分析和综合资料；  

�  于指定日期完成并提交小组专题研习报告；以及  

�  出席成果分享会，汇报学习成果。  

【注意：师生均须出席成果分享会。】  

（（（（ 四四四四 ））））     语言语言语言语言  

现场学习及交流活动以普通话进行。  

（（（（ 五五五五 ））））     申请资格及名额申请资格及名额申请资格及名额申请资格及名额  

1.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的中

四至中六学生、校内教师（包括校长）均可申请。  

2.  本计划提供 88 个师生名额（ 80 名学生及 8 名随团教师）。  

3.  每所学校可提名最多两组师生参加本交流计划，每组 10 名中四至中

六学生及 1 名校内教师（包括校长）。  

4.  学校可鼓励以往未曾参加内地交流计划的学生参加，学生参加全属自

愿性质。  

5.  每所学校的师生参加比例为 1：10。特殊学校则参考《户外活动指引》

附录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参加户外活动的教职员／照顾者与学生

比例》（路径：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主页  > 学校行政及管

理  > 一般行政  > 有关活动  > 学校活动指引）作适切安排。  

（（（（ 六六六六 ））））     团费及团费及团费及团费及资助细则资助细则资助细则资助细则  

1.  团费为每人港币 $6,090，参加者须缴付港币 $1,827（即 30%），余款由

教育局资助。上述费用已包括来回机票、膳食、住宿、内地交通、交

流活动，以及团体综合旅游保险等开支

註
。  

2.  学校须于 2019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或之前向承办机构缴付所有参

加者的团费（每名参加者港币 $1,827，即团费的 30%）。若出发前有学

                                                 註 学校安排教师履行随团教师 [特殊学校包括相关的教职员／照顾者 (如适用 ) ]的职务，应承担他们参加有关计划余下的团费。学校须参考适用于其学校类别的相关通告／指引等，以处理拨款事宜。  



4 

生要求退出，学校应立即安排学生替补。即使有学生替补，退出的学

生亦须支付因退团而产生的额外费用。若未有学生替补，该名临时退

出学生不会获发还已交的费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销对该学生的资助，

该学生因而须支付额外的退团费用。只在特殊情况下，如学生患病（须

具医生证明书）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随团出发，教育局才会

考虑不撤销对该学生的资助。  

3.  学校可为每 10 名提名学生申请 1 名全额资助。申请全额资助的学生

必须是正接受半额或全额学校书簿津贴，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并同

时没有就是次活动接受其他资助。  

（（（（ 七七七七 ））））     学生及随团教师自费项目学生及随团教师自费项目学生及随团教师自费项目学生及随团教师自费项目  

1.  个人消费；以及  

2.  自行购买的个人综合旅游保险。  

（（（（ 八八八八 ））））     申请方法申请方法申请方法申请方法  

拟提名师生参加的学校，请填妥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的提名表格，并于 201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1

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一一一一））））或之前，以传真（ 3104 0716）交回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计

划组。本局不会接受逾期的申请。  

（（（（ 九九九九 ））））     录录录录取取取取方法及结果方法及结果方法及结果方法及结果  

1.  如获提名人数超出名额上限，本局会以每组 11 名师生为单位，平均

分配资助名额，目的是让最多学校获得资助的机会。如有需要，会以

抽签形式处理。  

2.  教育局将于 201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2 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二二二二））））或之前以传真通知学校申请

结果。获录取的学校必须于 201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5 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一一一一））））或之前把参

加者资料及证件副本送交本局。  

（（（（ 十十十十 ））））     学生责任学生责任学生责任学生责任  

1.  学生申请人须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居民身份证」、

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其他有效进出内地的旅游证件。 

2.  学生须表现应有的行为操守，严守纪律，并以全体团员的安全为重。 

3.  学生须参加与计划有关的学习活动，包括出发前简介会、行程表内所

列的参访和学习活动，以及成果分享会等。在交流期间，学生将分成

学习小组，每组 10 人，其中 1 人为组长。小组成员须轮值负责该组

别的日常工作，包括主持小组学习活动或学习汇报会，并在随团教师

指导下，完成小组专题研习报告，以便在成果分享会汇报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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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一 ））））     随团随团随团随团教教教教师责任师责任师责任师责任  

1.  随团教师申请人须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居民身份

证」、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其他有效进出内地的旅

游证件。  

2.  随团教师须参加与计划有关的学习活动，包括出发前简介会、行程表

内所列的参访和学习活动、以及成果分享会等，并在回程后督导学生

完成小组专题研习报告，于成果分享会汇报学习成果。  

3.  教师可参考行程／活动内容和学习重点，配合校本课程和学生的学习

需要，编制学习材料，以及指导学生拟订专题研习内容、搜集资料和

厘定学习重点。  

4.  在行程中，随团教师须担当持平的学习促进者的角色，指导学生探讨

和了解学习重点，促进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探究和讨论，以及发展学

生的协作、沟通及研习能力。  

（（（（ 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 ））））     团体综合旅游团体综合旅游团体综合旅游团体综合旅游保险保险保险保险  

教育局已要求承办机构为学生及随团教师购买团体综合旅游保险团体综合旅游保险团体综合旅游保险团体综合旅游保险，保障

项目包括：  

1.  医疗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300,000）  

2.  全球紧急救援服务     （包括撤离及运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300,000）  

4.  个人责任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500,000）  

5.  个人财物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额为本计划的团费）  

学校、随团教师及学生家长可向承办机构了解各项保障项目的详情及承

保范围。  

上述综合旅游保险的承保范围只涵盖参加者的基本需要，学校应提醒随

团教师及学生，可因应个人需要购买额外的个人综合旅游保险，以应对

突发事件，例如：缩短旅程、行李及个人物品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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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 ））））     收集申请者个人资料声明收集申请者个人资料声明收集申请者个人资料声明收集申请者个人资料声明  

1.  学生或随团教师所提交的个人资料及相关文件（如申请表及证件影印

本等），将用于处理参加交流计划之用。参加者如未能提供所需资料，

有关申请将不获受理。   

2.  教育局会按需要，将个人资料送交获授权处理的航运机构、酒店、旅

行社、保险公司或相关单位，以便安排学习、交流、参访、住宿、交

通及紧急医疗等事宜。   

3.  所有个人资料及相关文件（包括申请表及证件影印本等）将于交流计

划完结后销毁。   

4.  获提名参加者有权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例第 486 章）第 18 和 22 条，以及附表 1 第 6 项原则规定，查阅和

更正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如对参加交流计划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有任何

查询，包括查阅及更正资料，请联络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

大厦 9 楼 934 室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电话： 2892 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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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内地交流计划  

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  

学习目的：学习目的：学习目的：学习目的： 

1.  认识内蒙古的历史和文化；  

2.  了解当地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3.  体验草原牧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日程及学习重点：日程及学习重点：日程及学习重点：日程及学习重点：  

日期 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与课程相关部分 

7 月 8 日  

（星期一）  

上午/下午 

由香港乘飞机抵呼和浩特（需要转机） 

7 月 9 日  

（星期二）  

上午 

呼和浩特清真

大寺 

认识回族人民举行宗

教仪式的寺庙，了解伊

斯兰教的风俗文化，以

及体验不同文化、民族

的融和。 

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现代中国（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 

� 国家内相同和不同的地域、文

化、种族及宗教的人在传统风俗

习惯上的异同 

� 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育 

 

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

（小 

一至中六）（2017） 

「中华文化」学习范畴 

� 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并了解其

对现代世界的意义 

� 认同优秀的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必修部分：「历代发展」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纪中叶 

 

选修部分：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 

 

内蒙古博物馆 认识中国北方源远流

长的生态变迁史和草

原文明发展史，以及当

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大召寺 认识蒙古族历史悠久

的宗教文化，以及体验

不同文化、民族的融

和。 

下午 昭君墓 

 

认识促使西汉与匈奴

和好近半世纪的「昭君

出塞」历史故事。 

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必修部分：「历代发展」 

甲部︰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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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与课程相关部分 

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2017） 

「中华文化」学习范畴 

� 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并了解其

对现代世界的意义 

� 认同优秀的中华文化 

 

7 月 10 日  

（星期三）  

上午 

参访一所中学 

/ 大学 

认识当地学生的校园

生活，并交流学习心

得。 

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社会与文化 

� 欣赏不同社会及文化背景的人

所持的观点与价值观 

 

现代中国 

� 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 

 

能源科技与环境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专题讲座 认识内蒙古利用自然

资源持续促进经济发

展。 

地理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选修部分：天气与气候 

� 气候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欣赏大自然的美态 

 

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课程及评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15） 

营商环境 

� 评估经济、科技、文化、自然地

理、社会、政治和法律等因素如

何影响商业决定 

� 认识内地的经济政策和普遍的

贸易实务 

 

经济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经济增长及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因

素） 

� 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天然资源、

技术改变、外来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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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与课程相关部分 

下午 参访一所企业 认识如何利用自然资

源促进经济发展。 

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现代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 

� 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发

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 

� 改革开放下的国企改革及民营

企业的角色 

 

能源科技与环境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课程及评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2015） 

营商环境 

� 评估经济、科技、文化、自然地

理、社会、政治和法律等因素如

何影响商业决定 

� 认识内地的经济政策和普遍的

贸易实务 

 

经济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经济增长及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因

素） 

� 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天然资源、

技术改变、外来直接投资 

 

苏泊罕大草原 认识蒙古族的传统活

动，了解传统蒙古包的

构造和对自然环境的

保护，以及体验草原牧

民的生活。 

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现代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 

� 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发

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 

 

地理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选修部分：天气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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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与课程相关部分 

晚上 入住草原蒙古

包或酒店 

� 气候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欣赏大自然的美态 

 

旅游与款待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旅游业的影响  

� 论述旅游业对东道社区所带来

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包括其经

济、社会及环境影响 

7 月 11 日  

（星期四）  

上午 

成吉思汗陵 认识成吉思汗的生平

事迹，以及体会其在蒙

古族人心目中的神圣

地位。 

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必修部分：「历代发展」 

甲部︰宋元明清时期 

 

下午 响沙湾 了解中国三大沙漠之

一的响沙湾的地理环

境及气候，以及赏观沙

漠的自然风貌；并了解

沙产业中生态旅游业

的发展。 

 

地理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选修部分：天气与气候 

� 气候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欣赏大自然的美态 

 

通识教育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现代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 

� 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的整体发

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 

 

能源科技与环境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旅游与款待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旅游业的影响  

� 论述旅游业对东道社区所带来

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包括其经

济、社会及环境影响 

学习成果分享

会 

让学员总结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并巩固所学。 

 

7 月 12 日  

（星期五）  

上午/下午 

由呼和浩特或包头乘飞机回香港（需要转机） 

 

注：上述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可能按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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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  

重要事项日志表重要事项日志表重要事项日志表重要事项日志表  

 

日期 项目 

2019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一）  

截止申请  

学校可将填妥的提名表格（附件四）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或之前以传真（ 3104 0716）交回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

计划组。  

2019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二）或之前  
教育局将以传真通知学校录取结果。  

2019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一）或之前  

获录取学校须递交：  

�  参加师生名单（将随「录取结果通知书」夹附）  

�  师生个人资料表（将随「录取结果通知书」夹附）  

�  身份证明文件、回乡证或护照（如需要）副本  

请学校派员将上述文件交回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9 楼 934 室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

［信封面注明：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或之前  
获录取学校向承办机构缴交团费  

201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五）  
简介会 #  

2019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一）  
本计划启程  

2019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五）  
本计划回程  

2019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五）或之前  
送交专题研习报告  

学校将报告储存于光碟内，连同列印本一份，邮寄至香

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9 楼 934 室教育局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信封面注明︰［内蒙古历史文化

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9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五）  
成果分享会 #  

 

注 #：获录取的学校将会收到上述活动的日期、时间、地点等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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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内蒙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探索之旅（（（（ 2018/19））））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学生内地交流计划  

提名表格提名表格提名表格提名表格  

［表格须于 2019年 3月 11日（星期一）或之前  

以传真（ 3104 0716）交回教育局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组。］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  每所学校可提名最多两组师生［每组 10 名中四至中六学生及 1 名校内教师

（包括校长）］参加上述交流计划。  

2.  如获提名人数超出名额上限，教育局会以每组 11 名师生为单位，平均分配资

助名额，目的是让最多学校获得资助的机会，如有需要，会以抽签形式处理。  

3.  教育局将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传真通知学校申请结果。

获录取的学校必须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或之前把参加者资料及证

件副本送交本局。  

 

学校提名学校提名学校提名学校提名  

本校现提名       组师生参加交流计划。  

随团教师姓名：                  联络电话：                  

联络电邮：                                     

校长声明校长声明校长声明校长声明  

本人明白上述提名的组别，每组必须包括 10名中四至中六学生及 1名校内教师

（包括校长）作为随团教师 #。  

 

校长／校监

+
签署：         

校长／校监

+
姓名：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电话：       传真号码：       

日期：        

 

 

（

#
特殊学校请另行列出拟提名学生所属的特殊教育需要类别及人数，以及随团

教师人数。）  （ +
如校长参加本交流计划，须由校监签署确认，请删去不适用者。）  

校印 


